
一、主旨：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在職之輻射從業人員，每年必須定期接受三小時以上之教育訓練，而具有輻射安全證書的操作人員與輻射防護認可人員，必須在證書有效期限內取得足夠點數或積分證明。因此特舉辦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作為推廣輻射防護知識及提供輻射從業人員在職繼續教育課程。
二、課程內容：
	 
	題  目
	綱    要

	(上午)
	游離輻射與核能安全
	游離輻射是一般大眾聽聞就感懼怕的名詞，但是它的和平用途對於人類的貢獻良多，舉凡人體檢測的X光照相、斷層掃描、加馬刀、核能發電…等等，對於民生的日常生活，皆有非常大的影響。核能為綠色能源，也是減碳能源，在全球暖化之際，能源需求與人類生存環境必須彼此妥協的情況下，核能發電是必要的選擇。本繼續教育課程，將就游離輻射與核能安全兩大課題進行介紹，以增進對核能應用的認識。

	(下午)
	游離輻射作業場所的輻防與偵檢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核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對各類游離輻射作業場所的輻防管制法規要求與輻防管制項目及其偵檢規範，作一廣泛性的解說 ，並對不同的輻射偵檢項目，如何正確選用適當的輻射偵檢方式與偵測儀及其特性，作一簡介，以確保輻射工作人員的輻防安全。



二、參加對象：輻射防護師/員、游離輻射從業人員或對輻射防護有興趣人士。
三、開課日期、場次及地點：

	日  期
	場 次
	地   點
	地   址

	8月24日
	高雄場
	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23號

	8月25日
	台中場
	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8月31日
	台北場
	清大台北辦事處(月涵堂)
	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9月 1日
	新竹場
	國立清華大學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上課教室同時公布於本中心網頁：http://www.nstdc.nthu.edu.tw/chinese/index.asp
請自行依所報梯次查看上課地點。
四、上課時間：上午場9:00~12:00，下午場13:00~16:00，請提早三十分鐘到場辦理報到及領取課程資料。12:00~13:00為午餐&休息時間(參加全日暨上午課程者，提供餐盒)。
五、報名

	日    期
	98年 7月 10 日~98年 8月 10日止

	方    式
	將報名表填妥後請以傳真或E-mail至下列窗口，待回覆確認後始報名成功。

陳桂芬小姐，Tel：03-5742859，Fax：03-5713849

E-mail：gfchen@mx.nthu.edu.tw

	費    用
	一般客戶：三小時：每人$1500元。六小時：每人$2400元。

本中心客戶：三小時：每人$600元。六小時：每人$1200元。
報名費用請開立支票或預購郵政匯票(抬頭為：『國立清華大學』)，於確定報名成功後郵寄至地址: 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原科中心反應器陳桂芬小姐收。請於上課前10日完成繳費。

	注意事項
	(一)每場次報名額滿即截止。
(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繳費手續完成即不退費，但可更換其他人員。若有更換請事先告知更換人員資料，以利證書製作。
(三)各場次報名人數不足50人或遇不可抗拒之天候因素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停辦時報名費將悉數退回。


國立清華大學【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課程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及分機
	所需証明

(可複選)
	場次

選項
	時段

選項
	餐盒選項



	
	證書類別及字號

輻安證或輻專師(員)證
	e-mail

(請用正楷字體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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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人數：共             人           費用共計：NT$            元

	服務機構：

	服務地址：□□□□□

	收據抬頭：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一般客戶、□本中心客戶（單位代號：              ）

	說明
	1.領有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者(輻射防護師及輻射防護員)，請務必填寫輻防證書字號，以便本中心於講習會後向原能會報備，可獲得輻射防護繼續教育積分點數3點(3小時)或6點(6小時)。

2.具公務人員資格者，請於所需證明欄 □處勾選，以利課後登錄公務人員學習護照。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http://www.nstdc.nthu.edu.tw/chinese/index.asp)


98年度第三梯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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